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特色寝室评选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文明寝室建设，展示我校学生寝室的个性风采，营造整洁、文明、和谐的生活环境和寝室氛围，，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评选方案。
一、基本标准
1、寝室成员积极上进，遵守社会公德，讲文明，懂礼貌;
2、寝室成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公寓管理相关规定，上学年无纪律处分;
3、寝室成员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和谐相处;
4、寝室卫生整洁、物品摆放统一整齐、门口无垃圾堆放，在学校检查中无卫生不合格、寝室养宠物等记录。
二、特色寝室类型及标准
（一）特色寝室类型：
“学霸示范寝”、“和谐温馨寝”、“运动健康寝”、“志愿之星寝”、“才艺之星寝”、“学生干部示范寝”、党员示范寝室、其他特色寝室。
（二）特色寝室标准：
各类型“特色寝室”除满足基本标准外，所有寝室成员均不得有违规违纪行为，且要符合以下标准：
1、 学霸示范寝：
（1） 寝室各个成员无课程重修记录，每人平均成绩不低于80分；
（2） 至少有两名寝室成员荣获院级及以上奖学金奖励。
2、 和谐温馨寝：
（1）寝室全体成员与相邻寝室同学和班级同学之间和睦友好相往。
（2）寝室全体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在互帮互助互学方面有感人事迹。
3、运动健康寝：
至少有两名以上寝室成员符合以下条件可申报:
（1）积极参加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学院、学校组织的各类体育活动，有较好的运动习惯。
（2）参加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学院、学校及以上体育比赛、体育运动会获奖励至少1次。
4、志愿之星寝：
 至少两名以上寝室成员符合以下条件可申报:
（1）志愿参与班级、学院、社区、社团等组织的社会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师生肯定。
（2）积极并长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成绩显著，为社会相关部门、组织认可或表彰。
（3）个人志愿汇志愿服务时长在30小时以上。
5、才艺之星寝：
至少两名以上寝室成员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申报:
（1）积极参加文艺类社团、艺术团等组织，积极参加社区、学院、学校组织的各类文艺演出、比赛。
（2）才能技艺表演等获学院、社区、校级以上奖励。
6、学生干部示范寝
（1） 3名及以上寝室成员担任校、院、社团等各级学生组织的学生干部。
（2） 至少有一人荣获校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等同类型荣誉。
 7、党员示范寝
（1）寝室至少有1名以上党员、 预备党员，积极参加一站式社区、学院、校级党员活动、积极参与学生党员网格化管理相关工作。
（2）寝室内务卫生评选无不合格现象。
（3）寝室成员服从管理、正直热情、团结友爱、举止文明、互相关心、共同进步。
（4）在社区、班级以及学校其它学生组织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政治理论学习，模范带头作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
三、评选标准
1.学校发布特色寝室评选公告，原则上每秋季学年评选一次党员示范寝室，评选时间为每年十月份，数量为 20 间。每春季学年评选一次其余各个类型的特色寝室，数量为10间。
[bookmark: _GoBack]2.各二级学院组织班级开展特色寝室评选，根据寝室申报情况核实申报信息，按照不超过学院寝室数的2%确定推荐名单，经公示后报送至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中心（学生公寓管理中心）。每个寝室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系列的特色寝室，二级学院原则上每个系列的特色寝室推荐不能超过总推荐数的三分之一。
3.学生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学生公寓管理中心）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对申报的特色寝室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审核通过的申报寝室进行公布。
4.学校学生工作部在专家库中抽取专家成员，组成特色寝室评审小组，确定学校各类特色寝室并公布。
四、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寝室。
